附件一
[bookmark: _GoBack]『總爺藝林』創意市集申請表
編號：
	申請人姓名
	

	1吋照片2張
（一張黏貼於此，一張浮貼在上）

	聯絡電話
	公司：
家裡：
手機：
	

	通訊地址
	

	身分證字號/護照及簽證影本

	請貼身分證影本
(正面)
	請貼身分證影本
(背面)

	申請展示項目及內容
	

	應附附件
	1.□本人照片1張
2.□作品簡介(含照片)1份
3.□相關簡歷1份
4.□擺攤設計照片
5.□本市街頭藝人證影本

	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申請 


備註：有街頭藝人登記證者，應附附件請勾選第5項，若無者請勾選第1-4項。
